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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條例》下的選舉呈請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下的選舉

呈請機制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過往就此

議題進行的討論過程。  
 
 
背景  
 
2.  根據《立法會條例》，關乎立法會選舉的選舉呈請可向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下稱 "原訟法庭 ")提交。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65條，選舉呈請可在憲報刊登該項選舉結果後兩個月內提交。 
 
3.  選舉呈請可在公開法庭於一名法官席前進行審訊。《立

法會條例》第 67條訂明，在選舉呈請的審訊完結時，原訟法庭

必須裁定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是否妥為選出，如非妥為選出，則

須裁定是否有另一人妥為選出。原訟法庭必須以書面核證法庭

的裁定，而經核證的裁定即為關於該選舉呈請的受爭議事宜的

最終裁定。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過往討論過程  
 
4.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曾於 1998年 3月 9日的會議上討

論選舉呈請的處理方法。部分委員關注到，原訟法庭用很長時

間處理若干選舉呈請。他們指出，有一宗關乎某屆立法局選舉

的選舉呈請的案件，於該屆立法局任期完結時才審結。為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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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呈請案件並加快呈請案件的聆訊，有委員建議，原訟法庭

應就關乎立法會選舉的選舉呈請定下在 6個月限期內完成工作

的時間表，而司法機構應將選舉呈請與其他民事案件分開排期。 
 
5.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選舉呈請的審訊一般可在 2至 3個月

內完成。如案件需要較長時間才審結，必有特別原因。政府當

局表示，現時設有機制，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使法庭可盡速進

行程序。原訟法庭有既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若規定其須按特

定時間表運作會有困難。有關將選舉呈請與其他民事案件分開

排期的建議，政府當局曾就此徵詢司法機構的意見，但司法機

構認為此安排並不恰當。  
 
6.  部分委員認為，如案中各方已備妥有關文件，司法機構

應盡速聆訊呈請案件。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採取措施，防

止有人為求拖延案件的審訊而蓄意延遲提交所需的文件。政府

當局表示，《立法會 (選舉呈請 )規則》載明，在符合《立法會條

例》及規則規定的情況下，高等法院的實務及程序一般適用於

選舉呈請，猶如該呈請是在高等法院司法管轄權內的一般訴訟

一樣。選舉呈請的任何一方如提出申請並具有充分理由，原訟

法庭可命令盡早審理該項呈請。原訟法庭在本身管理案件的制

度下，有權就個別案件定下較緊迫的時間表，並規定案中各方

須在短時間內提交所需的文件。  
 
7.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察悉，為研究與立法會選舉有關

的附屬法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曾在商議過程中建議，應特別

設立一個處理選舉呈請的法院。政府當局的立場是，並無必要

亦不宜這樣做。一名委員亦認為沒有必要特別設立一個處理選

舉呈請的法院，原因是高等法院的實務及程序一般適用於選舉

呈請，以及選舉呈請案件為數不多。  
 
8.  一名委員詢問，若在選舉後發現當選者在選舉期間曾作

出舞弊／非法行為，政府可否以呈請人身份行事，提出針對該

當選者的選舉呈請。政府當局表示，《立法會條例》第 62條已

述明可提交選舉呈請書的人的定義；據該條規定，選舉呈請書

可由 10名或多於 10名有權在有關選區／選舉界別中投票的選民

提交，或由一名聲稱曾是有關選區／選舉界別的候選人的人提

交。該條並無規定政府可作為呈請人。然而，候選人在選舉中

作出舞弊／非法行為的指控，會交由有關執法機關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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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討論詳情，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就 "選舉呈請的處

理方法 "提交的文件 [臨立會CB(2)1137(02)號文件 ]，以及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 1998年 3月 9日會議的紀要 [臨立會CB(2)1385號
文件 ]。  
 
 
新近發展情況  
 
10.  《立法會條例》內訂有條文，就向原訟法庭提出選舉呈

請上訴施加限制；終審法院最近宣布，該項最終決定條文屬無

效及違憲。首席法官馬道立於 2010年 12月 13日作出裁決時表

示，《立法會條例》第 67(3)條侵犯了《基本法》第八十二條之

下有關提出上訴的憲制權利。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的目標，

是在 2011年上半年內提交修訂《立法會條例》的建議，確保有

關修訂條文獲適時制定，以處理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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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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